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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商“盲盒”营销模式的快速兴起，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凸显。本文通过剖析电商“盲盒”营

销模式的特性及法律关系，揭示其导致的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与售后权受损现状。盲盒经济下消

费者权益保护困境源于立法缺失、监管滞后、消费者认知偏差及行业自律不足等多重因素。对此，本文

提出构建“法律规制–行政监管–教育维权–行业自律”的四维保护路径：完善《电子商务法》增设“随

机性交易”专章，建立区块链穿透式监管体系，实施消费者分层教育机制，强化行业协会赋权与平台责

任。通过系统性治理，旨在平衡商业创新与消费者权益，推动电商“盲盒”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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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rise of the e-commerce “blind box” marketing model, issues of consumer rights protec-
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egal relation-
ships of the e-commerce “blind box” marketing model, revealing its adverse effects on consumers’ 
rights to know, fair trade, and after-sale service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at challenges in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stem from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legislative gaps, regulatory lag, cognitive bi-
ases among consumers, and insufficient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four-dimensional protection framework integrating legal regulation, administ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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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ight, consumer education, and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e amending the 
“E-Commerce Law” to add a “Random Transaction” chapter, establishing a blockchain-based trans-
parent regulatory system, implementing stratified consumer education programs, and empowering 
industry associations to enforce platform accountability. Through systematic governance, this 
framework aims to balance commercial innovation with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blind box”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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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一种新兴的营销模式——“盲盒”营销在电商领域异军突起。盲盒凭借

其独特的趣味性和神秘感，获得大量消费者的青睐。然而，由于盲盒“未知性”与“不固定性”等特点，

消费者在购物流程中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益面临着潜在威胁，售后难以及商家虚假宣传等问

题时有发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亟需得到保护。一方面，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维护市场秩序、促进

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对电商“盲盒”营销的规范和监管，有助于推动该营销模式

的健康发展，使其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能为电商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2. 电商“盲盒”营销模式概述 

2.1. 电商“盲盒”营销模式概述 

在新消费时代的背景下，电商“盲盒”营销模式作为一种现象级的营销范式，其核心特征在于商品

内容的不确定性。该模式通过标准化的封装手段，巧妙地实现了消费体验的悬念化设计。从其发展渊源

来看，电商“盲盒”营销模式脱胎于日本扭蛋文化以及美国惊喜玩具(Surprise Toys)的营销理念，并经过

本土化的创新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业形态。这种营销模式利用了消费者的好奇心和赌徒心理，激

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商家将一系列的商品采用统一规格的密封包装形式进行处理，并且依托先进的

大数据算法对商品进行随机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通过线上支付的方式，不仅获得了对商品的选

择权，同时还能体验到拆封前的期待感。在国内，例如泡泡玛特等知名的潮玩品牌通过电商平台推出限

量版盲盒，消费者为了得到心仪的款式或集齐特定系列的玩偶 IP，通常会购买多个盲盒。以泡泡玛特这

一行业头部企业为例，其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根据泡泡玛特 2022 年的财报数据显示，盲盒类

产品的营收在其总营收中占比高达 85.3%，并且该年度销售的盲盒数量突破了 1.5 亿个。 

2.2. 电商“盲盒”营销模式法律关系 

在电商“盲盒”营销模式中，主要存在着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

向商家支付价款，购买盲盒商品，商家则有义务按照约定向消费者交付盲盒[1]。然而，由于盲盒的特殊

性，这种买卖合同关系也存在一些特殊之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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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信息不对称下的契约重构 
依据《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经营者负有全面、如实披露商品信息的法定义务。然而，电商

“盲盒”营销模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该模式下，商品清单的披露范围、概率的公示方式以及质量保

证标准，对于非可视化商品的检验规范等方面，均构成了法律适用过程中的难点问题[3]。 

2.2.2. 射幸合同属性的权责界定 
电商“盲盒”交易具有射幸合同的显著特征，其法律性质处于买卖合同与博彩活动之间的特殊范畴。

经营者若未明示商品抽取概率或存在虚标概率的行为，则构成欺诈，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五十五条的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4]。然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取证困难的问题。电商平

台的销售数据难以得到证实，概率虚标行为在实践当中难以举证。 

2.2.3. 质量责任的特殊认定标准 
由于电商“盲盒”商品具有不可视化的特征，在质量纠纷方面呈现出“开箱即损”的维权痛点。对于

《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的适用，需要结合具体的行业标准进行判断。对盲盒商品的密封性、防伪标

识、退换货流程等方面必须有详细的技术规范。此外，由于盲盒产品的未知性，消费者在抽取到不满足

心理预期的商品后，常以质量问题为由申请退货退款，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商家产生了困扰。 

3. 电商“盲盒”营销中消费者权益受损现状及原因分析 

3.1. 消费者权益保护困境 

3.1.1. 知情权无法保障 
在电商“盲盒”营销中，消费者往往无法准确了解盲盒内商品的具体信息。商家通常只对盲盒内商

品的大致范围进行说明，而对于具体的款式、材质、生产日期等关键信息则披露不足。此外，一些商家

还会故意隐瞒盲盒内商品的抽取概率，使得消费者在购买时无法做出理性的决策。 

3.1.2. 公平交易权受侵害 
由于盲盒的未知性，消费者在购买时可能会支付高于商品实际价值的价格。一些商家利用消费者的

好奇心和收集欲望，将一些低价值的商品放入盲盒中，却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盲盒。此外，部分商家还存

在虚假宣传的情况，夸大盲盒内商品的价值和稀有程度，误导消费者购买。 

3.1.3. 售后服务权难以落实 
当消费者购买的盲盒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时，往往难以获得有效的售后服务。一些商家以盲盒商品一

经售出概不退换为由，拒绝为消费者提供退换货服务。即使商家同意提供售后服务，也可能存在拖延、

推诿等情况，导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障。 

3.2. 消费者权益保护困境原因分析 

3.2.1. 专门性立法不完善 
现行法律规制体系呈现“原则性覆盖”与“针对性不足”的制度性矛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

十条关于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在应对盲盒“概率型消费”时遭遇解释困境：经营者是否负有披

露个体消费者历史抽取数据的义务？动态概率算法的技术参数是否属于应公示的商业信息范畴？尽管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已于 2023 年印发《盲盒经营行为合规指引》，但其法律效力仅属部门规范性文件，对于

盲盒乱象的监管力度依旧不够。比较法视角下，日本《景品表示法》设定的“超景品”规制标准(最高奖

价值不得超过商品售价的 20 倍)值得借鉴，我国亟需在《电子商务法》修订中增设“随机性交易”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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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础法律 + 专项规则 + 技术标准”的三维立法体系[5]。 

3.2.2. “盲盒”抽取缺失行政监管 
在电商“盲盒”营销领域，现行监管架构存在“三重断裂带”：技术创新与监管手段的代际断裂(动

态算法抽奖难以实施穿透式监管)、空间治理与属地管辖的制度断裂(平台经济跨地域性与属地化管理矛

盾)、监管环节的时序断裂(事前备案与事中监测、事后追责的衔接失序)。监管部门对于盲盒的生产、销

售等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导致一些商家为了追求利润，忽视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此外，对于

商家的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监管部门的处罚力度也相对较轻，难以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此

外，平台对商家售卖盲盒的行为缺少资格审查与商品详情界面审核，致使盲盒销售市场鱼龙混杂，消费

者难辨真伪。 

3.2.3. 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 
部分消费者在购买盲盒时，缺乏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他们往往只关注盲盒的趣味性和收藏价值，

而忽视了商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一些消费者由于维权成本较高、程序复杂等

原因，选择放弃维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商家的违法行为，形成“认知偏差–过度消费–维权放

弃”的恶性循环[6]。 

3.2.4. 电商商家自律不足 
盲盒售后环节存在“四不”现象：不退(商品无损拒不退换)、不换(隐藏款除外)、不修(无专属售后服

务通道)、不赔(概率问题除外)。中消协 2023 年调查报告指出，盲盒类消费纠纷和解成功率仅为 34.7%，

低于普通商品的 62.8%。电商商家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在销售盲盒时，存在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问题，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部分商家还存在售后服务不到位的情况，对消费者的投诉和反馈

置之不理，导致消费者对电商“盲盒”营销的信任度下降。 

4. 电商“盲盒”营销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路径构建 

4.1. 完善专门性立法 

针对电商“盲盒”营销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加快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构建“1 + N”立法框架：

“1”指制定《随机性交易管理条例》，确立六大监管基准：准入标准、信息披露、算法审计、质量管控、

售后保障、未成年人保护；“N”指行业配套标准，如《盲盒算法技术规范》《盲盒商品分类指引》。建立

“负面清单 + 触发式监管”机制，对食品、药品等特殊品类盲盒实施禁止性规定，对溢价超过 20 倍的潮

玩盲盒启动强制备案程序[7]。对盲盒的生产、销售、售后等环节进行全面规范，明确相关的质量标准、信

息披露要求、退换货制度等。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商家的经营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2. 加强行政监管 

4.2.1. 明确监管主体与职责 
明确电商“盲盒”营销的监管主体，避免出现监管空白和职责不清的问题。各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协

作，形成监管合力。开发“盲盒监管大脑”系统，打通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电子商务云监测系

统、12315 投诉系统数据壁垒，实现“主体画像–风险预警–执法联动”全链条监管。 

4.2.2. 创新监管方式与手段 
推行“区块链 + 盲盒”监管模式，要求经营者将商品投放记录、概率算法、交易数据实时上链存证，

市场监管部门通过监管节点进行穿透式审计[8]。建立算法备案审查平台，对月销量超 10 万件的盲盒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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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算法抽检，强制公开核心参数逻辑树[9]。 

4.2.3.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对于商家在电商“盲盒”营销中的违规行为，如虚假宣传、以次充好、侵犯消费者权益等，加大惩处

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对违规商家进行严厉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3. 强化消费者教育与维权 

4.3.1. 加强消费者教育 
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开展消费者权益保

护知识宣传活动，向消费者普及盲盒消费的相关知识和风险，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同时，加强对消费

者的法律教育，让消费者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维权途径。 

4.3.2. 完善消费者维权机制 
建立健全消费者维权机制，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简化维权程序，提高维权效率，为消费者提供

便捷、高效的维权服务。建立消费者投诉举报平台，及时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并对投诉举报进行

跟踪处理[10]。 

4.4. 促进行业自律 

4.4.1. 加强消费者教育 
加强电商“盲盒”营销行业协会的建设，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应当制定行业规范和

标准，加强对会员单位的管理和监督，引导会员单位诚信经营。同时，行业协会还应当加强行业自律，

建立行业内部的纠纷调解机制，及时解决会员单位之间的纠纷。 

4.4.2. 加强电商商家自律 
电商商家应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加强自律意识。商家在销售盲盒时，应当如实披露商

品信息，保证商品质量，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同时，商家还应当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维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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